
 

國立臺東大學訪問學者作業要點 
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104.02.26） 

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104.06.25） 

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105.11.10) 

 

一、本校為促進學術交流及提升學術水準，特訂定國立臺東大學訪問學者作業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系、所、學位學程及研究中心得依實際需要，邀請訪問學者至本校從事講

學及研究相關工作。 

三、受邀之訪問學者應為助理教授或相當助理教授職級以上之學者。 

四、訪問學者應協助提升邀請單位學術水準，其應負之學術任務，由邀請單位所屬

學院主管、單位主管與訪問學者商定之。 

五、訪問學者之邀請，應先經邀請單位系、所、學位學程及研究中心務會議確認其

訪問期間、演講、研究及相關義務，提出詳細之邀請計畫，經研究發展處審核，

簽請校長同意後邀請之。 

六、訪問學者訪問期間如在本校授課，應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經三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七、訪問學者之訪問期間至多以一年為原則。 

八、邀請單位應提供訪問學者研究空間與設備，本校並得提供住宿宿舍，場館設施

使用等權益得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東大學訪問學者作業要點流程圖 

 

 
以紙本公文

送件 

訪問學者訪問期間如

在本校授課，應依本

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規定，經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大陸學者 

邀請單位發出邀請函 

1. 辦理入台證申請文

件請至訪問學者

（員）專區下載 

2. 申請文件完成後，至

國際事務中心線上

申請 

國際事務中心

行文教育部 

訪問學者來校 

邀請單位協助後續事宜 

邀請單位依範本製作邀請函 

1.範本請至訪問學者（員）專區下載 

2.大陸地區邀請函須蓋校印，用印申請表須加會國際事務中心 

3.國外學者之邀請函須等教育部回函核可後始可發出 

「有聘雇關係」或「無

聘雇關係但訪問期間

多於 6個月」 無聘雇關

係且訪問

期間少於 6

個月 

注意事項 

1. 大陸及國外姐妹校之學者建議

依兩校合約申請來校交流。 

2. 若申請入台證有問題請洽國際

事務中心。 

國内學者 國外學者 

邀請單位發出邀請函 邀請單位發出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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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學位學程、研究中心送出訪問
學者訪問計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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